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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船东互保协会防损资讯           2018.04.25 

 

中国法院审理散装大豆货物短量案件的探讨 

 
 

一、案情简介 

某会员入会散货船于 2014 年 5 月在阿根廷装运 66,000 吨黄大豆回国，并于同年 7 月到达我国北方某

港口卸货，当地 CIQ 做出的船舶水尺计重为 65,980 吨，比提单数量少了 20 吨，随后岸磅重量检验证书显

示货量为 65,648.16 吨，比提单数量少了 351.84 吨。据此，货物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付之后行使代位求偿

权，在天津海事法院起诉船东，索赔货物短量损失共计人民币 568,988.62 元。鉴于 CIQ 先后出具了《水尺

计算单》和《岸磅重量证书》两份报告，而两份报告所示的货物数量相差了 331.84 吨，船东认为应以《水

尺计算单》所示的数量作为交货数量，而货物保险人则坚称以《岸磅重量证书》为准，双方在货物交付数

量上产生争议，最终本案历经一审、二审直至最高院。 

 

二、案件审理 

在本案的一审和二审审理中，货物保险人提出的主要观点如下： 

1、船东提出的以水尺计量为计重标准仅有《水尺计算单》为证，并非官方出具的《水尺计重报

告》，并且事后 CIQ 登轮检验人对此计量单申明并非其亲自签名，证据效力存疑。 

2、此案的检验机构 CIQ 通过岸磅计量的方式出具了《岸磅重量证书》，应以此作为计算重量的依

据。 

船东提出的抗辩主要有： 

1、岸磅计量超出了承运人的责任区间，对承运人不具有约束力，并且原告未能充分举证证明货物短

少发生在承运人的责任区间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2、对于收货人提出的岸磅计量结果，因为缺乏证据证明检验前对仪器的精准度进行核实，在计重过

程中无跑车、漏车的情况发生，并且在卸货港已经做了水尺检测，那么水尺的计量结果应是证明承运人交

付货物重量最准确、最直接的证据。 

一审、二审均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申请了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主审法官前往事发地的 CIQ 进

行调查，对当时出具《水尺计算单》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询问，了解了事发当时案件的基本情况，并责令天

津高院法官主持了双方的调解工作，并最后促使双方通过调解结案。 

 

三、争议焦点 

摘要 

本案是协会协助处理的一起非常特殊的大豆短量案件。在本案中，作为国内具有进出口商品检验资质的

官方检验机构，对于进口货物货量的确定先后依据水尺计量和岸磅计重出具了两份不同数量的报告，从

而导致船东和货物保险人依据不同的证据对交付货量产生争议，最终对簿公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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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以下两点： 

1、涉案货物短量是否发生在承运人的责任期间内 

我国《海商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了承运人的责任期间：“…承运人对非集装箱装运的货物的责任期

间，是指从货物装上船时起至卸下船时止，货物处于承运人掌管之下的全部期间。在承运人的责任期间，

货物发生灭失或者损坏，除本节另有规定外，承运人应当负赔偿责任。” 

就如何理解以上条款，最高院法官认为，在认定承运人对于散杂货物的责任区间时，不仅需要考虑

“从货物装上船时起到卸下船时止”，还需要考虑到“货物处于承运人掌管之下的全部区间”的法律规

定。在很多情况下，不能单纯考虑货物卸离船舶的事实便认为货物已经完成交付。事实上，很多大宗散货

尽管卸离了船舶，但收货人尚未持正本提单换取提货单，货物仍处于承运人的受雇人（即码头经营人）的

掌管之下，在此情况下，仍应认定货物并未交付，货物的卸下与交付并不等同。 

2、《水尺计算单》和《重量证书》的效力问题 

最高院的法官认为，在不考虑证据本身瑕疵的情况下，由同一具有进出口商品检验资质的官方检验机

构，因履行法定职责出具的《水尺计算单》和《重量证书》出现相互矛盾的时候，该检验机构应有权做出

解释。 

 

四、案件启发 

根据以上案件分析，以及最高院法官对于本案争议焦点的观点和看法，对于会员今后处理卸货事宜可

有以下几点可供参考： 

1、关于承运人的责任期间 

如前所述，最高院法官的观点认为，对于承运人责任期间并不能当然理解为以货物越过船舷为分水

岭，更应该考虑到货物卸下船舶但仍处于承运人掌管的区间。如若收货人未以正本提单向承运人提取货

物，并且货物卸下船舶后处于承运人受雇人的管理之下，自货物卸下船舶至真正将货物交付于收货人之

时，此区间仍然属于承运人的责任区间，承运人需对货物在此区间内发生的灭失或者损坏负责。  

2、在委请检验机构出具检验报告时应注意 

（1）出具水尺计量报告的单位必须是具有进出口商品检验资质的检验机构。 

（2）在做完水尺计量后，应要求检验机构出具正式的水尺计重报告。 

（3）如若采取岸磅计量，必需核实衡器的精度、在计重过程中如可能，应安排监磅，确保无跑车漏

车的情况发生。 

3、关于货物短量 5‰是否应该被扣除 

最高院与本案所涉的天津高院和天津海事法院对于货损货差 5‰是否应该扣除达成了一致意见： 

（1）若货物的短少量小于 5‰，则可证明货物短少的情况并未实际发生，短量应为计量的合理误差或

者自然损耗所致，因此，承运人对于小于 5‰的货损货差应免于承担责任。 

（2）一旦短量超过 5‰，则证明货物的短量从量变上升为了质变，不能单纯用计量误差来解释，也就

是说，货物的短量确实存在，因此计量允差和自然损耗将不再扣除，承运人必须按照实际短量的数额赔

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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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供会员公司参考。如需具体建议，请与协会相关人员联系。 

 

 

扫码关注 


